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嶺  南  衡  怡  紀  念  中  學 

 

 
家長通告第3號2011/12B 

敬啟者: 

開學日事宜通告 (中五至中七) 
 

(一) 9月2日開始學生正常上課，逢星期一至四，時間由上午8:05分至下午4:00。要上第10堂的

學生，放學時間為5:00或以後。逢星期五，時間由上午8:05分至下午3:25分。高中補課彈

性處理。 

 

(二) 學生在下列日期須參加在禮堂的活動，放學時間為4:10分或4:45分。 

  紅隊 灰隊 黃隊 綠隊 

日期 9 月 5 日(一) 9 月 8 日(四) 9 月 6 日(二) 9 月 9 日(五) 

時間 4:05-4:45 4:05-4:45 4:05-4:45 3:30-4:10 

地點 禮堂 禮堂 禮堂 禮堂 

 

(三) 家長可以通過學校申請以下項目: 

1.學生健康服務(中一至中七) 

2.如欲申請有效「學生身分」個人八達通卡;學生須填妥申請表於 9月 5日前交回班主任，

申請表經校方蓋章後發回學生，學生自行交回任何地鐵站。 

 

(四) 家長請填妥學生資料申報信(詳見附件1)，並於9月5日星期一或之前交回班主任。 

 

(五) 如在暑假或以前曾申請學生資助計劃，家長須於9月5日前，將填妥的「資格證明書」經  貴

子弟交回班主任。如有需要，家長仍可透過子女在校務處索取申請表格。 

 

(六) 各項費用詳列下表: 

 
  中五 中六 中七  

A B C D  E A B C D E A  B 

練  習  簿 101.5 121.5 122.0 121.5 107.0 96.0 103.5 100.0 103.5 89.0 54.0 60.0 

學生相片 6張 10.0 10.0 10.0  10.0 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

學生會年費 20.0  20.0 20.0  20.0  20.0 20.0 20.0 20.0 20.0 20.0 20.0 20.0 

校友會費 - - - - - 20.0 20.0 20.0 20.0 20.0 - - 

隊      費 10.0  10.0 10.0  10.0 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10.0 

冷氣費 200.0 200.0 200.0 200.0 200.0 160.0 160.0 160.0 160.0 160.0 160.0 160.0

數學補充練習 16.0 16.0 16.0 16.0  16.0 20.0 20.0 20.0 20.0 20.0 - - 

 

總      數 

 

$357.5 

 

$377.5 

 

$378.0 

 

$377.5

 

$363.0

 

$336.0

 

$343.5

 

$340.0

 

$343.5 

 

$329.0 

 

$254.0

 

$260.0

繳款辦法: 

1.家長可選擇以劃線支票付款;支票抬頭請寫「嶺南衡怡紀念中學」；支票背面寫上姓名

及班別，並在 9 月 6日前交回班主任；支票兌現後始作實繳費。(不接受現金繳交費用) 

2.家長亦可利用學校派發的入數紙，到任何恆生銀行繳交費用，然後在入數紙背面寫上學

生姓名及班別，家長必須妥善保存有機印的入數紙;在 9月 6日前交回班主任;如有遺失

不可作已繳交費用辦理。 

 

 

 



(七) 補領學生證程序 

凡學生遺失或人為損毀學生證，須自行往校務處聯絡職員 Fiona 登記申請補領學生證，

並須同時繳付三十元作為新學生證費用。 

新學生證發出後，校務處將會通知學生領取。 
 

(八) 學生如因健康或特殊需要，可向學校申請儲物櫃；申請表格可到校務處索取，填妥後必須

連同有效的証明文件交回，成功如否，按個別情況審批。 

 

(九) 本校的校服供應商將於9月2日(五)到校派發/售賣體育服，中一學生會在上課時間到禮堂

領取，其他級別的學生可於小息或中午1:00前到禮堂購買，請帶備足夠的現金以支付費用。 

價目表 

尺碼 短袖體育上衣(紅灰黃綠) 男生藍色體育斜布短褲 女生藍色彈性原子短褲

XS $45 $32 $34 

S $45 $34 $36 

M $48 $34 $36 

L $48 $36 $38 

XL $53 $36 $38 

XXL $53 $38 $40 

 

(十) 學生「請假」、「早退」、「遲到」及「退學」手續 

學生要建立準時回校上課的良好習慣，不要隨便告假，請家長合作。 

 

 (1) 請  假： 
  任何「缺席」學生必須依下列手續辦理請假，否則便屬「違反請假手續」，會被處分。 

  初犯會被書面警告，重犯則會被記缺點。 

  (如學生違規後的一年內沒有重犯，則再有一次被「書面警告」的機會。) 

  病  假： 

  學生如須申請「病假」，家長或監護人應於當天上午 8:05 分前致電(25764852)通知校 

  務處，此舉能確保家長及學校均清楚學生所在；而學生必須於病假後的三個上課天內， 

  將班主任已簽署的「請假通知書」交至校務處。 

  (請假一天或以上須附上「醫生証明文件」，校方只接受由註冊中/西醫所發出的病假 

   紙。文件如屬下列類別，將不會被接納：表列中醫發出的病假紙、中藥單、到診紙、 

   藥房收據、配藥單、醫生收據等。) 

  事  假： 

  學生如須申請「事假」，家長或監護人應事先填寫「請假通知書」，並透過班主任向學 

  校申請，於獲得校方批准後，方可請假。如遇突發事故而未及事先申請，家長或監護 

  人亦須儘快致電校務處，並於事假後的三個上課天內，補交「請假通知書」及有關証 

  明文件。 

 

  不論病假或事假，家長如有特別理由，未能在三個上課天內為子女填寫「請假通知 

  書」，須儘快與班主任聯絡，以作安排。 

 

(2) 早  退： 
  1. 學生如須因「事」早退，應以請「事假」程序處理。學生早退前須於校務處辦理 

   手續，校方會因應情況安排學生的早退方式。 

  2. 如學生因「傷」或「病」而須早退，校方會先知會家長或監護人，於辦理手續後， 

   再由家長、監護人或家人陪同離校，以策安全。 

  3. 不論任何由理，所有早退學生必須依一般請假程序辦理手續，否則便屬違規。 

 

(3) 遲  到： 
  1. 學生於 8:05 分後回校，便屬遲到。 

  2. 所有遲到學生必須於學校正門更亭清楚登記各項資料，並向教職員工解釋遲到原 

   因。如無合理解釋，會被即時留於特定課室三小時及須完成指定的功課。 

3. 學生累積五次遲到，會被記缺點一次。 

 



  4. 學生如因病/事遲到，不論時間長短，均須依一般請假程序辦理手續，遞交「請 

   假通知書」，否則便屬違規。 

 

(4) 曠課/無故缺席、逃學： 

  「曠課」即無故缺席課堂。學生如缺席課堂，並且無辦理任何請假手續或請假原因不 

  合理，便屬違規。如學生有明顯欺瞞家長及學校的行為，則屬「逃學」，會被處分。 

 

(5) 退  學： 
  凡學生退學，家長或監護人必須致函學校，並列明退學原因。學生亦須將「學生證」 

  交回校務處。 

 

(十一) 學校關門時間:下午六點正(上學日) 

學校希望學生放學後可利用學校設施溫習功課或進行球類運動，但學生須於六點前離開學

校。 

 

(十二) 老師放學留學生在校內溫習 

如老師在放學後留學生在校內溫習、補做功課、進行活動等，老師會利用學生手冊或活動

通告通知家長學生當日的離校時間。如學生自己留在校內則老師不會為學生証明。 

 

(十三) 課外活動、全方位學習、輔導活動及全校守崗計劃 

(1)課外活動、輔導活動或其他全方位活動皆是學生學習的一部份，與課堂學習同樣重要，

故本校十分重視學生對這些活動的參與，學生若缺席此類「學校活動」而無辦請假手

續或提供合理解釋達三次，會被記缺點一次。 

(2)本校為了建立一個有秩序、和平及友善的學習環境，除了老師負責維持秩序外，學生

亦須要輪流執行「全校守崗」計劃。「全校守崗」計劃自本校創校以來已實行，目的

除預防違規行為發生外，亦希望培養學生的自律性，加強對學校秩序的責任感和歸屬

感。如學生盡責守崗，將會被學校表揚，以示鼓勵；如學生缺席守崗而又未能向負責

的隊老師作出合理解釋，校方會作出紀錄，並視為缺席「學校活動」論。。 

 

(十四) 減輕書包重量 

學校容許學生將書切割以減輕書包重量。但礙於不是每位家長都主張子女把書切割分刪，

所以老師不會在堂上指定要學生這樣做。請家長為子女自行決定如何切割教科書，校方給

學生的指導是在切割時要留意章節的完整性。 

  

(十五) 為加強學校基督教教育，除設立初中聖經課及高中德育課外，更與兩間教會合作，讓學

生有更多認識信仰的機會，建立正確的人生觀，增強學生對社會歪風的抗逆力：  

1. 宣道會愛光堂(李振明傳道)：信仰小組、團契活動、基督少年軍； 

2. 柴灣福音堂(陳家慶傳道及陳創雲傳道)：信仰小組，團契活動(U-link)。 

此外，柴灣福音堂於每星期日在本校禮堂舉行主日崇拜及主日學，歡迎家長及同學參加．  

 

 

此致 

 

各級學生家長 

 

校長李守儀    謹啟 

 

二零一一年九月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回      條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(回條請於 9月 5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備查) 

 

敬覆者: 

 

本人知悉學校在九月一日發出有關開學日各項事宜之通告(第 3號 2011/12B)。 

 

此覆 

 

嶺南衡怡紀念中學校長 

 

家長簽署:_________________ 

 

學生姓名:_________________ 

 

班別:______   班號:_______ 

 

二零一一年九月  日 


